
2023年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篇一

负责人：

施工所在地：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住所：

申请人收到贵院（xx）六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对该裁定书冻结申请人七十万元保证金的裁定不
服，依法申请复议，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法律、司法解释对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财产保全限
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5
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
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
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
存财物或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
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



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
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一般也
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作担保的，采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产
保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
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法发〔一九九四〕
二十九号《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
院法发〔一九九二〕二十二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精神是
一致的，均应当严格执行。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
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
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
务没有异议并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但
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二、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履约保证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提出
的一个法律概念，其第二款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
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但是该法并未对其含
义、性质和作用做出解释。

推测立法本意及考诸工程实践，创设履约保证金的目的，主
要在于促使中标方充分履行契约义务。具体而言，它有如下
几方面的作用：一、确保招标人权益。可藉由交纳履约保证
金来认定中标人有足够的履约诚意，如果中标人出现违约情
况时，招标人可获得相应补偿；二、督促中标人履约。如中
标人欲撤出工程，必须要考虑到保证金遭没收的风险，故可
通过收取履约保证金来有效抑制中标人不履行工程的行为；
三、保障农民工工资。在发生中标人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
时，可用保证金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履约保证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督促中标人履行债务的措施，
而与债的法定担保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建设工程过程中，
无论是发包方（招标人）收取承包方（中标人）的履约保证
金，还是总包方收取分包方的履约保证金，皆为行业惯例，
且本质一样，都是为了履约担保。

因此，履约保证金从交纳的一刻起，就效力待定，既不履于
收取的一方，也不属于交纳的一方，而是应根据双方约定的
条件是否成就，来决定其最终的归属。如交纳方没有违约，
则返之，若交纳方出现违约，则归收取的一方，道理就这么
简单。如果把履约保证金理解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归交纳
的一方所有，则该款在性质上就形同借贷，起不到担保的作
用，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也有悖于创设这一制度的目的。

三、保证金归属

申请人和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并按行业惯例收取了履约
保证金180万元。由于其不具备施工能力，严重违约，自行提
出退场要求。此时申请人没收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的条件成
就，故此款不再效力待定，而是属于申请人所有。尽管如此，
申请人依然于xx年11月21日、xx年1月16日两次将履约保证金
全额退还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程部，有收据为凭。

四、结论

从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从履约保证金
的性质，从保证金归属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四、根据行业惯例和合同约定，此款不再效力待定，而是属
于申请人所有；

五、履约保证金已于xx年11月21日、xx年1月16日退还有限公
司高速路基工程部。



综上所述，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与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
程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案外人，法院不应采取保
全措施；有限公司交纳到申请人的保证金效力已定，属申请
人所有；事实上申请人已于xx年1月16日全额退还有限公司高
速路基工程部；申请人已无法协助法院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申请人向
贵院申请复议，退请贵院依法审理，解除对申请人的保全措
施和协助执行义务。

此致

中级人民法院

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篇二

身份证号码：332521197509130019.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蚕桑村6组3区191号

联系方式：13567615676

因xx诉xx纠纷一案，贵院于x年x月x日下发了民事裁决书，该
裁定书裁定将申请人所有号牌号码为a730ye的宝马牌轿车予
以查封，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提出，请贵院依法审核。

请求事项

一、请求贵院解除对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
马牌轿车的查封;

二、请求法院责令财产保全申请人(本案原告)赔偿给申请人
造成的经济损失xx元。



事实与理由

一、事实依据。贵院保全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
车系申请人所有，申请人因杭州市限牌政策，不能及时进行
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相应变更登记。

申请人通过浙江省二手车交易市场，于20xx年3月26日0时前
向本案被告(潘金霞)购买了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
车一辆，申请人支付了相应款项，取得相应发票(发票代
码：133001420259，发票号码00007643)，本案被告也相应交
付给申请人。但因《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
控管理的通告》【杭政函(20xx)55号】第六条的规定(六、为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自3月26日零时起至20xx年4月25
日24时止，全市暂停办理小客车的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的
变更登记。)，申请人无法及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

后经申请人申请，之江公证处于20xx年4月15日出具了(20xx)
杭之证确字第2668号公证书，对申请人与本案被告(潘彩霞)
之间的购车事实进行了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与年月日就已经
取得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所有权。

二、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20xx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一)的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
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

贵院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时，作为本案的案外人的申请人已
经取得了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所有权，因此



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前述车辆的查封。

综上所述，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
因政府政策的不可抗力不能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导致贵
院作出错误的财产保全裁定。为维护申请人合法财产所有权，
请求贵院撤销的民事裁定书，并解除对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
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查封。

此致

人民法院

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篇三

地址：。。。。。。。。。。。

联系方式：。。。。

贵院于xxxx年6月。。。日做出了(xxxx)锡中法立保字第。。。
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将申请人银行存款。。。。。。
。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xxxx)锡中法立保字第。。。。号民事
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2、请求贵院依法责令被申请人承担由于申请错误造成申请人
的经济损失。

事实与理由

一、申请人为案外人，贵院错误保全了案外人的财产



申请人于xxxx年12月31日才经过。。。。市工商局。。。。
分局核准为。。。。有限公司并且开展煤炭贸易业务。作为
一个纯煤炭贸易公司，申请人从未与被申请人(本案原告)。。
。。。签订过任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从来没有过此种业
务往来，。。。。告知申请人此案为涉外案件，申请人感到
更是不可思议，一个经核准不到六个月的贸易公司产生涉外
的建设工程纠纷绝对不符合常规逻辑的。所以申请人不是本
纠纷一案的当事人。申请人作为上述案件的案外人，贵
院(xxxx)锡中法立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将申请人
的银行存款予以冻结显属错误。

二、该裁定缺乏事实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
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
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
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本意，对于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
法院可以裁定保全，也可以裁定不保全。作为国家司法机关，
要在对基本事实尽最基本审核义务基础上，做出是否财产保
全的裁定，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公正性。本案申请
人认为贵院应该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比如本院是否有管
辖权、财产保全主体是否适格、有无财产纠纷的合同或者相
关依据等事项，再做是否财产权保全的.裁定。贵院没有向本
案申请人提供任何裁定事实依据，将一个案外人的财产进行
冻结，有纵容恶人告状的可能，严重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严
重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和法律的
权威。因为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保全是向裁定法院
提起复议还是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我方会择机向最高人民
法院、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提请复议，以维护法律权威、



司法公正和我方的合法权益。

三、贵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

申请人作为一个贸易公司与被申请人。。。。没有签订过任
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更不会有涉外的合同，所以申请人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没有任何合同纠纷。

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立案的重要条件是要有明确的被告，此
处的明确的被告不仅包括明确的身份和明确的住址，还有明
确的法律关系。贵院在财产保全之前起码要合适此案是否属
于本院管辖，需要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相关法律关系的证据，贵院才能确定是否有权管辖，
然后才能进行财产保全。

贵院告诉申请人此案为涉外案件并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可以推知合同履行地为外国，但是被申请人。。。。和
申请人都为中国的自然人和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
。。。。起诉应该到申请人所在地法院起诉。申请人在国内，
合同履行地也不在贵院管辖区，贵院何来的管辖权?贵院没有
管辖权，那么贵院进行财产保全就是错误的。贵院不顾法律
规定和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明知没有管辖权而先行立
案并立即裁定采取诉讼保全的做法，有地方保护嫌疑，也与
法律规定相违背。

四、贵院裁定危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作为一个案外人因为对方恶意诉讼被冻结财产，严重
影响了申请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申请人无法履行与
他人的合同而导致承担违约责任，在利润上遭受损失。更重
要的是致使申请人在商业信誉、企业形象上遭受严重损失损
失。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



八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对(xxxx)锡中法立保字第。。。。
号民事裁定书进行复议，依法撤销该裁定，解除对申请人账
户的冻结，令被申请人承担由于申请错误造成申请人的经济
损失。

此致

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附证据一份

申请人：。。。。。。有限公司

xxx年陆月拾贰日

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篇四

住所地：略

法定代表人：李某

被申请人：王某，男，x年7月出生，汉族。

住所地：略

因王某诉b公司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贵院于x年1月12日下
发()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将申请人
银行存款30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
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
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原
告王某和被告b公司都从来没有过业务往来，申请人不是上述
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当事人。另外，经贵院通知以无独立
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出庭的北京市a公司与申请人亦为不同的
民事主体，产权各自独立、财务也各自独立核算(见申请人营
业执照)。申请人作为上述案件的案外人，贵院()某民初字
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将申请人的银行存款30万元予以冻
结显属错误。现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0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
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特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某民
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0万元
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篇五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xx市xx有限公司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因被申请人诉申请人合同纠纷一案，贵院于20xx年11月26日
下发(20xx)x民初字第006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将申
请人银行存款x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
法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xx)x民初字第009号民事裁定书，并将
申请人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和理由

一、该裁定缺乏事实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采取诉
讼保全的条件之一必须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
有可能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这种可能必须是客观存
在的，不是主观臆断的。现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
人有上述可能导致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行为，事实上，
申请人也并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
的行为。因此，申请人认为，贵院作出的上述裁定没有事实
依据。

二、贵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x年x月份签订的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合
同争议的管辖法院为需方即申请人所在地法院。贵院在立案
之前只要稍作审查就应当知道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贵院却不
顾法律规定，明知没有管辖权而先行立案并立即裁定采取诉
讼保全的做法，有地方保护嫌疑，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
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对(20xx)x民初字
第009号民事裁定书进行复议，依法撤销该裁定，解除对申请



人账户的冻结。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焦作市x有限公司

20xx年十二月一日


